附一办〔2008〕17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院长  王深明 
关于印发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处、科室、黄埔院区、东山院区及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省纪委、省政府纠风办的工作部署，巩固行风评议成果，推动医院行风建设再上新台阶，现将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我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
二OO八年六月三日

主题词：医院  行风评议△  方案  通知
中山一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8年6月3日印发

 责任校对：邹莉文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328份）
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省纪委、省政府纠风办的工作部署，根据《广东省卫生系统政风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粤卫[2008]40号）的要求，结合医院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纪委、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围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心工作，坚持依靠群众、社会监督，标本兼治，综合治理，以查促纠、以查促建的方针，通过加强教育、完善制度、强化监督，创新机制，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行风问题，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，推动医院行风建设再上新台阶，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做好医院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的组织协调，保证“回头查”各项工作的落实，巩固行风评议成果，成立医院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  长：王深明   颜楚荣

副组长：刘小林   刘洪宁   周灿权   谢灿茂

成  员（按姓名笔画排）：

王  琴  叶苏娜  刘全樑  成守珍  陈  孝  陈  虹
陈卓琦  陈国槐  余学清  肖海鹏  林少文 林崇健
周庆权  金玉善  黄建明  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“回头查”的组织协调、材料综合、信息交流、检查和“回头查”汇报材料等工作。

主  任：刘洪宁

副主任：陈卓琦  金玉善  

成  员（按姓名笔画排）：
王  琴  叶苏娜  刘全樑  成守珍  陈  孝  陈  慧
林少文  林崇健  周庆权  黄建明  黎湛兴   

秘  书：马路宁  邹莉文

三、“回头查”的内容

详见附件：“回头查”内容及任务分解表

四、步骤措施

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分为宣传发动、自我检查、重点抽查、评估验收四个阶段，从3月初开始至10月底结束（历时8个月）。

1、宣传发动阶段（3~4月份）

3月份召开院长书记办公会，对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进行总体部署，成立医院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；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召开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动员大会，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大力宣传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的目的，意义、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为“回头查”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。

2、自我检查阶段（5~6月份）

按照“回头查”的内容对行风建设进行自查、自评、自纠，查看制定的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、取得的成效、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应当采取的措施，重点查看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已整改，对没有整改的问题，要抓紧时间，争取尽早解决。

根据“回头查”内容及任务分解表，各牵头部门负责将自查整改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“回头查”办公室。

3、重点抽查（7~8月份）
医院行风评议办公室组织人员到各科室开展检查活动，特别是对行风建设工作重视不够，工作进展缓慢，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部门和科室，进行重点检查，加强督促指导，为评估验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4、接受评估验收阶段（9~10月份）

省卫生系统政风行风评议团将通过听取汇报、查看资料、召开座谈会、开展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评估验收，并对评估结果为“差”的单位进行通报。各处、科室和干部职工，要尊重评议团代表的调查权、监督权和评议权，要主动配合评议团开展评议活动。

五、要求：

㈠ 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

各科室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，把它作为2008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职责范围内的行风评议工作切实负起责任，层层抓落实。

㈡ 深入动员，提高认识

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、省十次党代会，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和中央纪委、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，充分认识开展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活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，是促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举措，是加强行风建设，树立卫生行业良好形象的重要手段，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、建设和谐广东的重要途径。

㈢ 注重结合，解决问题

要把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的开展与即将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结合起来，与继续解放思想，坚持改革开放，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学习讨论活动结合起来，与“三创建三促进”为主题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，与继续深入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结合起来，抓好职业道德教育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。

㈣ 深入整改，完善机制 

要对2007年整改情况进行全面梳理，对没有整改的问题要抓紧时间，加大督促检查力度，尽快整改。对新发生的情况和问题，要客观分析原因，尽快制定整改措施，集中力量抓好整改。要结合工作实际，从体制、机制、制度、管理等源头上加大预防和治理不正之风的力度，加强教育，完善制度，强化监管，完善行风建设长效机制。

    ㈤ 加强督导，务求实效

    省卫生厅将于2~3季度组织人员，对各单位开展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 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和抽查，了解工作成效，总结工作经验，发现先进典型。全体员工必须严于律已，自觉为医院增添光彩。

㈥ 正面宣传  典型引路

要把开展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与正面宣传结合起来，大力开展先进典型的总结、宣传、推广活动，通过先进事迹报告会、座谈讨论、宣传栏、简报、院刊和网页等多种途径，让先进典型事迹深入人心，在全院形成“救死扶伤，忠于职守，爱岗敬业，满腔热情，开拓进取，精益求精，乐于奉献、文明行医”的行业风尚。

附件：“回头查”内容及任务分解表

附件：  
“回头查”内容及任务分解表

	序号
	“回头查”内容及任务分解
	牵头部门
	配合部门
	备  注

	1
	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责任制的情况
	党办、纪检监察
	纠风办
	由各牵头部门准备有关材料，并于评议工作各阶段转段前3天和迎接省卫生系统政风行风评议团评议前5天将材料送行风评议“回头查”工作办公室


	2
	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的情况
	行评办
	各科室
	

	3
	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
	党办、院办
	
	

	4
	完善和落实院务公开工作制度的情况
	院办
	各相关科室
	

	5
	实行医德医风考评制度的情况
	职建办、人事处
	
	

	6
	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的情况
	医务处、职建办
	各科室
	

	7
	规范医疗收费行为的情况
	财务处
	
	

	8
	规范医药采购行为的情况
	药学部
	监察室
	

	9
	处理群众投诉的情况
	医务处
	职建办
	

	10
	建立健全行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情况
	各相关部门
	各科室
	


PAGE  
1

